
[image: image2.png]



[image: image1]川媒教字〔2020〕  号
关于做好公共选修课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： 
为了提高学生人文科学素养，根据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学生必须修够8学分通识选修课。学校决定，在已有各类网络选修课的基础上，各教学单位增设通识选修课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基本要求

1. 教师资格：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；

2. 学分：原则上单门课程为0.5或1学分；

3. 每个教学单位必须申报5门以上。

二、申报流程
1. 本人申请；

2. 教学单位审核；

3. 教务处审批。

三、开课原则
选课学生达到规定人数即可开课。

请各教学单位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申报，并按要求填写《四川传媒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申报表》(附件 1)，同时做好《四川传媒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汇总表》(附件 2)，经开课单位分管领导审核后，提交教务处教务科(行政大楼103室)。 

截止时间：2020 年5月13日 

联 系 人：陈汶静，联系电话：028-87953111

附件：1. 四川传媒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申报表 

2. 四川传媒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汇总表


教 务 处 

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

附件1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
公 共 选 修 课 开 课 申 报 表

教学单位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课程名称
	
	学时
	

	先修课程
	

	开课教师
	
	职  称
	
	联系方式
	

	讲 课 形 式

与具体要求
	开课专业范围、教室、实验、上机、教学班人数要求等



	课程教学

内容简介
	

	使 用 教 材

及参考书目
	教材名称、作者、出版社、出版时间及其他


	开课单位
审核意见
	      分管领导(签名)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 务 处

审核意见
	        分管领导(签名)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  校
审批意见
	          分管领导(签名)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注：有实验、上机要求的课程，开课前一周内将实验、上机安排报教务处及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。

教务处制  2020年4月

附件2

四川传媒学院20  - 20   学年第  学期公共选修课开课汇总表

(信息统计excel栏目样表)
教学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(签名)：            

	课程分类
	课  程  名  称
	开课教师
	职称
	学分
	学时
	限选

人数
	授课

教室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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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社会科学类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人文艺术类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技术与技能类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